
 

交通企业经济纠纷调解中心 

调解员聘任及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交通企业经济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的聘任及考核管理工作，

建立一支专业的行业调解员队伍，确保纠纷调解的质量，按照《交通企业经济纠

纷调解中心调解规则》、《交通企业经济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守则》的规定，结合

行业调解工作发展的需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交通企业经济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管委会）对聘任、考核管理等重要事项拥有决定权。调解员的聘任、考核

管理等工作由调解中心统一负责。调解中心秘书处承担聘任、考核管理的具体工

作。 

第三条 调解中心秘书处应依照本办法及其它相关规定做好对调解员的管理

和服务工作，尊重和保障调解员的合法权益，调动和发挥调解员做好调解工作的

积极性。 

第二章 调解员的聘任 

第四条 调解员任职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公道正派、认真勤勉、注重效率并志愿从事调解工作；  

3、愿意遵守《调解规则》、《调解员守则》和本办法； 

4、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本科）或同等学历，具备必要的法律和专业知识； 

5、身体健康，能保证其为调解工作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 



6、年龄一般在 70 岁以下。健康状况良好、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可适当放宽

条件； 

7、经过专业的资格认证培训； 

8、原则上应熟练掌握一门及以上外语，调解业务急需的人才可适当放宽条

件。 

第五条 调解员应当具备以下一项专业背景条件： 

1、从事交通运输、经济贸易、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具有高级职称； 

2、从事交通运输行业实务工作，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熟悉所在领域的行业

规范和专业知识，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3、曾担任法官、检察官，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检察工作，任职审判员、

检察员的时间不少于 10 年；  

4、从事律师工作，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良好的职业声誉，担任执业律师

时间不少于 10 年； 

5、曾经从事立法、执法或其他法律实务工作时间不少于 10 年，具有丰富

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第六条 外籍人士申请担任调解员的，除了参照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有关

调解员任职的条件以外，还应当具有一定的汉语表达能力并了解中国经贸商事法

律的基本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人士申请担任调

解员的条件参照前款办理。 

第七条 调解员选聘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申请担任调解员的，应当提交《调解员申请登记表》，同时附一至两名相

关领域的专家、教授、资深从业人士或者专业团体的书面推荐意见； 



2、调解中心秘书处对《调解员申请登记表》进行初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

相关书面材料上报调解中心主任，由调解中心主任提交管委会讨论决定； 

3、对于管委会决定聘任的调解员，调解中心将颁发调解员聘书，列入调解

员名册，并在调解中心网站及相关媒体公布。 

第八条 调解中心可以根据案件各方当事人的推荐以及本办法相关聘任条件

的规定，决定是否同意聘任调解员名册以外的人士作为该案临时调解员。该项聘

任应当遵守《调解规则》相应条款的规定。 

第九条 调解员的任期一般为四年，自聘书签发之日起计算。临时担任案件

调解员的，任期至该案调解结案之日止。 

第十条 调解员聘任期满后，调解中心秘书处根据调解员在任期内履行职责

情况和调解中心的工作需要提出是否继续聘任的意见，提交管委会决定。 

对于决定续聘的调解员，由调解中心重新颁发聘书。未续聘的，调解中心与

调解员的聘任关系自动终止。 

第十一条 调解员因聘任期满等原因与调解中心终止聘任关系时，如有尚未

办结的调解案件，可以继续办理至该案结束；本人不愿继续办理的，可以由调解

中心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指定其他调解员继续调解。 

第十二条 调解员有根据其工作获得报酬的权利。具体报酬数额依据调解工

作的时间或者涉案标的等因素确定。报酬支付办法由调解中心另行制定。 

第三章 调解员的考核管理 

第十三条 调解中心依据《调解规则》、《调解员守则》）以及本办法对调解员

进行考核。 

第十四条 调解中心秘书处应建立调解员工作档案，以记载调解员在本调解



中心的工作情况。 

第十五条 调解中心秘书处按年度对调解员的行为表现进行考核，考核结果

作为调解员奖励、续聘、解聘的依据。具体考核办法由管理委员会另行规定。 

第十六条 调解员有权查询本人的工作档案。调解员认为工作档案相关记载

有错误的，可以向调解中心秘书处提出书面说明并要求更正；对于调解员的更正

请求，由调解中心秘书处报调解中心主任决定。 

调解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管委会审查，异议成立与否由管委会

过半数意见决定。 

第十七条 调解员违反《调解规则》、《调解员守则》和本办法，由管委会进

行审议并根据情节作出提示、解聘等处理决定。 

第十八条 调解员聘任期限内有下列情形之一，并查证属实的，调解中心有

权将其解聘： 

1、受到刑事处罚，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2、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相关从业资格的； 

3、无正当理由不出席调解会议办理案件的； 

4、在调解过程中，有违中立原则，强迫当事人接受和解建议的； 

5、接受当事人请客、馈赠或提供的其他利益，情节严重的； 

6、其他违反调解员守则，不宜继续担任调解员的情形。 

调解中心主任应将拟解聘调解员名单提交管委会审议决定。 

第十九条 调解员在聘任期内被解聘的，调解中心应书面通知本人。调解员

名册的调整，应在调解中心网站上公布。 

第二十条 调解中心对在本中心调解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的调解员应当给予



表彰。表彰应在调解中心网站上公布。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调解中心制定，并由调解中心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